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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  南  大  学   文   件  
 

 

校发„2022‟16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关于印发《东南大学科研项目预算调整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校区，各院、系、所，各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，各学术业务单位： 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科技领域“放管服”改

革的要求，进一步扩大科研人员经费使用自主权，调动科研人员

积极性，提高科研经费的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

„2021‟32号）《<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

管理的若干意见>问答》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

法》的通知（财教„2021‟17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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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经校长办公会讨论，制定《东南大学科研项目预算调整管

理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东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8月 26日        

     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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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大学科研项目预算调整管理办法 
 

   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科技领域“放管服”改

革的要求，进一步扩大科研人员经费使用自主权，调动科研人员

积极性，提高科研经费的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

„2021‟32号）《<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

管理的若干意见>问答》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

法》的通知（财教„2021‟17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管理原则 

（一）涉及课题预算总额调整以及课题承担单位变更等应按

原程序报项目主管部门批准。 

（二）相关课题总预算不变，课题合作单位之间以及增加或

减少课题合作单位的预算调整，应当按原程序报项目课题下达单

位批准。 

（三）国家科技计划专项（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重点

研发计划等）在课题预算总额不变的情况下，直接费用中设备费

预算总额调整、设备费内部预算结构调整、拟购臵设备的明细发

生变化可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提出申请，由所

在学院审批，并报备科研院。劳务费、业务费预算如需调剂，由

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实际需要自主安排。设备费预算调整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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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上项目在研期间每年预算调整不得多于 1次，第一年不得调整。

按照有关科研项目费用管理办法提取的间接费用，由学校以直接

提取方式将其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，不得调整。项目在研期间

因调整设备费预算，拨款单位对应核减间接费的，项目负责人按

比例同步核减间接费。 

（四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课题预算总额不变的情况下，直

接费用中所有科目费用可由项目负责人自主根据项目情况调剂使

用，项目在研期间预算调整次数不设限制。由项目负责人在国家

社科管理平台提交预算变更申请，社会科学处直接审批，作为结

项时的决算依据。按照有关科研项目费用管理办法提取的间接费

用，由学校以直接提取方式将其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，项目在

研期间不得调整。 

（五）所有科研项目的预算调整必须在国家相关部门中期财

务检查或财务验收时予以确认。 

（六）由学校作为课题承担单位，外拨给子课题或项目合作

单位的项目经费，子课题（或项目合作单位）负责人须与学校签

订承诺书，以保证其依照合同预算执行。项目负责人对子课题或

项目合作单位的经费支出负责，涉及明细支出科目间预算调整的，

需上报项目负责人，由项目负责人统筹考虑，如需调整项目预算，

须按上述程序办理。 

（七）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之外的科研项目的预算调整，凡有

拨款单位项目管理办法或财务管理办法对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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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规定的，其预算调整按其规定执行，没有主管部门或拨款单位

规定的，可参照本规定执行。 

（八）科研院、社会科学处是科研项目预算调整的业务主管

部门，负责科研项目预算调整的审批和备案工作。财务处负责按

照业务主管部门审批后的科研项目预算执行，对科研项目进行核

算管理。 

二、预算调整流程 

（一）科研项目负责人可以根据科研活动实际需要，选择采

用线上或线下两种方式申请预算调整。 

线上预算调整流程：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

实际需要自行制定设备费预算调整方案，在校科研创新服务平台

申请预算变更，经所在院系审查后提交学校科研主管部门审核，

通过审核的预算调整经校科研创新服务平台推送至校财务平台，

项目负责人可以按调整后的预算执行项目经费。 

线下预算调整流程：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之外的科研项目的预

算调整，可参照本流程执行，或课题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实际需

要自行制定预算调整方案，填写《东南大学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调

整申请表》，经所在院系主管科研的副院长（副主任）审查后报

送学校科研主管部门审核备案。完成预算调整校内审批手续后，

项目负责人可以按调整后的预算执行项目经费。 

（二）预算调整不能影响到已发生的支出，即调整后的预算

项金额不能小于本预算项已发生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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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 

（一）项目结题经费决算时，除审计、验收明确要求的核减

支出外，其余情况一律不能对已发生的支出进行调整。 

（二）此前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 

（三）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

文件、学校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执行。 

（四）本办法由科研院、社会科学处、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（五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东南大学科研项目预

算调整管理办法》（校发„2019‟160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8 月 26 日印发 


